
公共法律服务案例之九

商事仲裁在线调解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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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情概况】

A实业公司是江西省宜春市一家生产销售饲料、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公司，在 2019

年 8 月 9 日因经营需要向 B 银行借款，并签订了两份《借款合同》。由某物流公司、某房地

产公司、某实业公司、朱某等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，另有 20 个自然人为该债务提供担保。

A实业公司因受疫情影响，公司业务受损，未按时向 B 银行归还借款利息，B 银行遂向宜春

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解除两份《借款合同》，并要求 A实业公司归还本金及利息 1482

万元，同时申请对 A实业公司、某物流公司、某房地产公司、某实业公司等进行财产保全。

仲裁委工作人员在审查仲裁申请材料时，注意到本案涉及四家企业，如果财产保全，必

定影响这四家企业以及其他上下游企业的资金链。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，工作人员遂向 B

银行宣传国家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，并建议 B 银行慎用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财产保全措

施，可由仲裁委先行调解来解决，B 银行表示同意。

受理案件后，仲裁委立即指派调解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先行调解，考虑到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，仲裁员与双方当事人建立微信群，采取“线上视频”的方式开展案件调解工作。A 实业

公司表明因受“不可抗力”的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偿还贷款，且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有关于不可

抗力的约定，B 银行对于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没有异议，但认为不可抗力不能作为 A 实业

公司不按时还款的免责事由。针对本次疫情是否对合同履行产生影响等问题，仲裁员多方释

法明理，表明此次疫情虽然未致使本案《借款合同》目的无法实现，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，

A实业公司贷款用途为经营，现在无法按时履行还款义务也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有较大

关系。双方在听取了仲裁员的意见后，本着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线上达成了调解，同

意 A 实业公司在疫情结束后分期偿还部分贷款本金及利息，剩余的贷款本金再进行展期处

理。

【案件评析】

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很多企业资金压力巨大。宜春仲裁委员

会严格按照《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指引》中对仲裁服务的要求，对于

疫情期间涉企业的案件慎用财产保全等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，加大仲裁调解工作力度。

仲裁委在双方自愿调解的前提下，采用在线调解的方式促成双方达成协议，及时化解矛盾纠

纷，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，为四家企业后续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


